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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研究行业 

辅助服务新规出台，灵活性调节资源有望受益 

 
投资要点： 

 事件：2月8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通知针对调峰、调频以及备用服务等三

类辅助服务类型，在优化其交易和价格机制的同时统一明确了其计价规则，

并规范了辅助服务的费用传导，明确了由用户侧承担的辅助服务成本范围。 

 交易和价格机制得到明确，需求量、费用传导和结算进一步规范。1）调

峰：主要运行于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的地区，价格上限原则上不高于当

地平价新能源项目的上网电价；2）调频：采用基于调频里程的单一制价格机

制，费用根据出清价格、调频里程、性能系统三者乘积计算，其中性能系数

最大不超过2，调频里程出清价格上限不超过0.015元/kW；3）备用：基于中

标容量和时间的单一制价格机制，费用根据出清价格、中标容量、中标时间

三者乘积计算，原则上价格上限不超过当地电能量市场价格上限。此外，针

对所有辅助服务交易类型，通知规定均通过市场竞争确定出清价格、中标机

组和中标容量，其中由用户侧承担的辅助服务成本应当为电能量市场无法补

偿的因提供辅助服务而未能发电带来的损失，费用随电费一同结算，电力现

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地区采用“日清月结”模式。 

 推动辅助服务市场和现有市场衔接，提高资源配置的经济性。考虑到

我国部分地区在现货市场中继续保留了调峰等辅助服务，因此通知明确提

出了未来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地区应适当放宽市场限价，不再运行调峰等

类似功能，且区域调峰、存在电能量交换的区域备用等交易，应当及时转为

电能量交易，从而进一步理清辅助服务市场和现有市场的界限，推动两者有

序衔接。此外，通过规定调峰服务的价格上限不得高于平价新能源项目的上

网电价，能够对比新能源的发电价值和消纳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经济性。 

 辅助服务市场规模快速提升，灵活性调节资源提供主体有望受益。近年

来我国辅助服务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23年H1我国电

力辅助服务费用共计278亿元，占上网电费的1.9%，其中调峰、调频和备用

费用占比共95.6%。按照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12万亿KWh、平均销售电价0.6
元/KW、辅助服务费用占全社会用电费用3%计算，2030年我国辅助服务市场

规模有望快速增长至2160亿元。在此背景下，以火电为代表的灵活性资源的

调节价值有望被进一步发掘，相关资源运营主体和灵活性改造技术标的有望

受益。 

 投资建议：两部门发文规范主要辅助服务类型的交易和价格机制，我国

辅助服务市场进入发展快车道，灵活性调节资源提供主体有望率先受益；建

议关注火电装机规模靠前的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国电电力、内蒙华电、浙能

电力、皖能电力，以及火电灵活性改造标的青达环保、华光环能。考虑到通知

中提出将在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的地区研究适时推动水电机组参与有偿

调峰，建议关注华能水电、长江电力、国投电力、川投能源。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项目推进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研

究报告中使用的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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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1.《管道输氢建设提速，关注配套环节投资
机遇》2024.1.5 
2.《车网互动新政出台，虚拟电厂迎来利

好》2024.1.5 
3.《23 年累计核准 10 台机组，核力全开延
续高景气》2023.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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